工农业产品企业标准备案登记程序流程图

符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符合
登记受理


材料目录：1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;2、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;3、标准文本（一式三份）;4、标准电子文本;5、标准编制说明;6、标准评审委员会意见（函审另附函审意见表）;7、企业标准备案单（加盖企业公章）;8、标准执行证书（新办企业除外）。











按照《江苏省标准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规定进行材料审核





受理人在《南京市企业标准备案单》上签署意见。





领导审核





受理人分别在《南京市企业产品执行标准证书登记表》和《南京市企业产品执行标准备案登记表》上登记，并按照规定开具收费通知。





受理人在标准文本上加盖备案章和骑缝章，同时注明备案号和标准有效期限。





证书和文本发放企业，留存标准文本保存归档。





告知





修改后重新办











